
消防安全标准咨询小组  

消防安全标准咨询小组第二十五次会议席上讨论的事项  

(会议日期：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九日 ) 

 

1. 加强管理以防止未经许可者接触花洒分层闸掣  

香港注册消防工程公司商会曾就消防处通函《花洒分层闸掣管理系统》的

拟稿发表意见，建议消防装置承办商直接通知单位业主或管理处通函内的

建议措施。这些措施会于通函发出日期起生效，而通函亦会同时提供中文

及英文的卷标样本。  

2. 在酒店、宿舍及宾馆装设视像火警警报红色闪灯  

在日后的《最低限度之消防装置及设备守则》检讨工作中，会再行检讨及

讨论有关视像火警警报的事宜。于消防装置守则检讨工作中，消防处接获

19 个专业团体／部门提出的 397 项建议／意见。消防处正综合整理并分

析集得的意见。  

3.  在管理员办事处或管理处装设控制板  

会上同意在《最低限度之消防装置及设备守则》的检讨工作中，再行检讨

及讨论有关事宜。  

 



4.  根据欧洲标准 12845:2003 在隐闭地方提供花洒系统保护  

英国防损委员会最近发出技术报告 TB 230:2008:1，就欧洲标准 12845:2003

第 5.4 条及消防处通函第 3/2006 号第 2.2 项「在隐闭地方提供花洒系统保

护」的规定，提供另一项选择。成员同意进一步研究建议的新标准所带来

的影响。  

5.  监察花洒系统  

根据欧洲标准 12845:2003(E)附件 H 第 H2.3 条，所有通常开启的断流阀，

其位置都应受到监察，因为如果断流阀关闭，可能会阻碍警钟或指示装置

的正常运作。会上又讨论为所有消防服务／花洒泵房内的压力掣的闸阀，

豁免提供监察装置的规定。  

6.  在停车场设置花洒系统  

成员讨论并厘清消防装置守则第 4.9 条有关消防系统／装置／设备的规

定。香港注册消防工程公司商会曾列举两个例子，以表明该会如何理解有

关的消防装置规定。  

7.  在住宅楼宇升降机大堂设置花洒系统  

成员在会议上查询，应否把设置在车房的花洒系统保护，延伸到住宅楼宇

地面的升降机大堂。香港注册消防工程公司商会提出两个例子，以表明该

会如何理解有关的消防装置规定。成员明白考虑到消防装置的预期用途，



有关装置应以消防装置守则为依据。  

8.  净剂自动操作固定喷洒装置  

消防处通函第 3/2009 号提到，禁止进口含受管制物质灭火筒的安排已经

实施。消防处不会再就出售或供应此类灭火筒发出新许可，但之前通过型

号审批的含受管制物质灭火筒可继续使用，直至另行通告为止。启动温度

规定为 74 oC 至 79 oC 的 FM 200 自动操作固定喷洒装置，获准用以保护 42.5

立方米或以下的房间 (见 2010 年第 4 期宪报的「认可手提设备清单」)，能

够符合消防处有关危险品牌照的规定。  

9.  建筑地盘办公室的消防装置规定  

成员厘清建筑地盘办公室的消防安全标准及规格，应符合《最低限度之消

防装置及设备守则》中有关低层商业楼宇的指定规定。  


